
















附件1

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用于
城市棚户区改造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地区 石嘴山市 专项实施期 2021年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4312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1671万元（其中本次下达235万元）

     自治区补助 2641万元（其中本次下达371万元）

总体
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2021年）

提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更好实现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目标。

1、对照石嘴山市申报纳入国家计划的2021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计划任务，完成2021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和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
贴发放任务。
2、在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
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632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任务数

住房保障家庭租
赁补贴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任务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
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
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已保家庭户数占
应保家庭户数比
率

≧80%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
数比率

≧8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
迁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
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
意度

≧80%



附件1

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用于
城市棚户区改造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地区 中宁县 专项实施期 2021年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7761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3007万元（其中本次下达1379万元）

     自治区补助 4754万元（其中本次下达371万元）

总体
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2021年）

提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更好实现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目标。

1、对照中宁县申报纳入国家计划的2021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
划任务，完成2021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2、在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
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1100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任务数

住房保障家庭租
赁补贴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任务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
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
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已保家庭户数占
应保家庭户数比
率

≧80%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
数比率

≧8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
迁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
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
意度

≧80%


